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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元学案》中的宋学先驱及地域学派的兴起
＊

———以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陈襄、士建中等人为例

连　凡
（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，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）

摘　要：北宋仁宗庆历之际，除了宋学的开山祖师胡瑗、孙复以外，儒家学统在四方兴起，呈现出遍

地开花的良好发展态势。为了展现宋学初期学术界的全貌，全 祖 望 在 黄 宗 羲“黄 氏 原 本”基 础 上 补 立 了

许多学案，从而填补了宋元儒学思想史上的诸多空白。全 祖 望 明 确 了 北 宋 政 教 与 诗 文 改 革 的 领 袖 范 仲

淹、欧阳修作为宋学初期代表人物的思想史地位，并表彰了其在教育及经学上的贡献，肯定了“闽中古灵

四先生”的代表陈襄的诚明说及其举荐人才的功绩，进而阐 明 了 宋 学 初 期 兴 起 的 以 山 东 士 建 中 与 刘 颜、

永嘉王开祖、明州庆历五先生、关中申颜与侯可为代表的地域学派的思想史地位及其影响。这些学者在

思想史上的名气都不大，但其开拓宋学之历史功绩则是值得铭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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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清代浙东学派学者黄宗羲、黄 百 家、全 祖

望等人编 纂 的“学 案 体”宋 元 儒 学 思 想 史 著 作

《宋元学案》中共收录八十六个学案、两个党案

和三个略案。其中在宋学的创始期，伴 随 着 范

仲淹、欧阳修所推进的政治（“庆历新政”）与文

学（“古文运动”）改革，北宋真宗、仁宗两朝出现

了儒学复 兴 运 动，一 时 间 各 地 学 派 风 起 云 涌。
除了宋学开山胡瑗、孙复及其弟子徐积、石介之

外，“闽中古灵四先生”、山东的士建中和刘颜、
洛阳的司马光等也都是宋学初期之代表。全祖

望为他们分别设立了学案，从而使宋学初期学

术界的全貌得以清晰展现出来，但目前学术界

未见相 关 的 专 题 论 文。因 此，笔 者 以《宋 元 学

案》卷三“高平学案”（范仲淹）、卷四“庐陵学案”
（欧阳修）、卷五“古灵四先生学案”（陈襄等）、卷
六“士刘诸 儒 学 案”（士 建 中 等）①为 中 心，探 讨

编纂者全祖望对于上述宋学开创者哲学思想的

评价及其思想立场。

一、范仲淹的思想史地位与

学术评价

朱熹在探究宋学之渊源时，认 为 除 了 胡 瑗

与孙复之外，范仲淹也是宋学的先驱之一。［１］范

仲淹（９８９—１０５２）不仅人品与行事纯粹，还曾经

手授《中庸》劝导青年张载钻研儒学义理，后来

张载成为一代大儒和道学的奠基人，而范仲淹

奖掖后 进 的 功 绩 不 可 没。南 宋 孝 宗 淳 熙 四 年

（１１７７），侍郎赵粹中曾提议将王安石之子王雱

的牌位除去，别选本朝有名儒者从祀孔子庙廷，

于是孝宗考虑以范仲淹、欧阳修与司马光、苏轼

从祀，结 果 因 为 龚 茂 良 等 人 的 强 烈 反 对 而 作

罢［２］，到后来随着范仲淹思想史地 位 的 确 立 终

于得以施行。［３］１３３

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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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范 仲 淹 的 思 想 史 地 位。全 祖 望 在 其

《庆历五先生书院记》中指出，北宋真宗、仁宗两

朝之间，儒林尚未开化，濂、洛诸道学学 派 还 未

萌芽，而河南的戚同文、山东的孙复、江 苏 的 胡

瑗讲明正学以自拔于尘俗之中。根据王梓材的

考证，全祖 望 此 说 实 有 所 本，南 宋 的 袁 燮 在 其

《洁斋集》卷十“四明教授厅壁续记”［４］中已将戚

同文、孙复、胡瑗与石介四人作为宋代教授儒学

的先驱与倡导者，但全祖望对石介的人品道德

（性格严峻而口无遮拦）与学问（辨析义理尚欠

粗疏）颇有 微 词［３］１，１１２，所 以 在 继 承 袁 燮 之 说 的

同时，又将石介从师道的传承中去除。在 此 基

础上，全祖望进而对宋学初期的发展状况做了

详细的描述。也就是说，戚同 文、孙 复、胡 瑗 等

兴起提倡儒学之时，在朝廷中正好有韩琦、范仲

淹、欧阳修等通晓儒学梗概的大臣在位，于是他

们利用其政治和学术地位热心地提携贤人和后

进。特别是范仲淹在其主持的“庆历新政”中将

胡瑗的“苏湖教法”推广至全国，从而使儒学教

育普及至 全 国 并 使 师 道 得 以 确 立。① 此 外，李

挺之、邵古（邵雍之父）等也以其经术与此儒学

复兴运动相呼应。后来他们也被视为 濂、洛 道

学之先驱。［３］１３４－１３５这样，戚同文、胡瑗、孙复等儒

者都曾经得到范仲淹的表彰。而范仲淹本人的

学问则渊源自戚同文，因此王梓材在修订“全氏

补本”时依据卷九十“鲁斋学案”中将许衡之师

赵复置于案主许衡之前的先例，在卷三“高平学

案”中将戚同文置于范仲淹之前，并在其小传之

前注明“高平所出”，而在范仲淹的小传之前注

明“睢阳所传”，从而确定了二人的师承关系。②

关于范仲淹的学术思想及其教育贡献。范

仲淹通晓《六经》，尤其长于《易》。因此，全祖望

从其解说《周易》的著作《易义》中辑录了四条作

为思想资料收入“高平学案”中。其诠释方式与

胡瑗的《周易口义》一样属于义理派的路数，其

内容特别重视儒家的人伦规范与进德修业。范

仲淹虽然也是一位学者，但主要还是作为一个

政治家与儒学的倡导者（教育家）而著称。如前

所述，范仲淹推荐胡瑗等大儒并推动了当时儒

学教育的发展，其实他本人也是当时有名的教

育家之一。正如“高平学案”中范仲淹的“附录”
开头全祖 望 所 引 司 马 光《涑 水 记 闻》卷 十 的 记

述：“晏殊留守南京，公遭母忧，晏分请 掌 府 学。

常宿学中，训督学者夜课。诸生读书寝食，皆立

时刻。往往潜至斋舍诇之，见 先 寝 者，诘 之，其

人亦妄对，则取书问之。其人 不 能 对，乃 罚 之。

出题使诸生作赋，必先自为之，欲知其难易及所

当用 意，亦 使 学 者 准 以 为 法。由 是 从 学 者 辐

凑。”［３］１３８在仁宗 天 圣 五 年（１０２７）守 南 京（即 应

天府，今河南商丘县）之时，范仲淹正好遭母丧

而赋闲在家，晏殊（９９１—１０５５）于是延请他执掌

府学之教鞭。范仲淹倾注全力教育学 徒，从 而

得到了众人的爱戴，跟随他求学者聚集在其周

围，而“宋初三先生”之一的石介即是当时的一

名学徒。［５］与此相同的记载见于李焘《续资治通

鉴长编》卷一〇五“天圣五年春正月庚申”条下，
“庚申降枢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 宣 州。……

寻改知应天府。殊至应天，乃 大 兴 学。范 仲 淹

方居母丧，殊延以教诸生。自五代以来，天下学

废，兴自殊始”［６］。由此可 知，晏 殊 兴 办 南 京 府

学并请范仲淹担任教官之事其实是宋代地方儒

学教育的开端，从那时起至庆历年间，中央和地

方不断兴办学校，从而对宋代儒学的发展起到

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后来，范仲淹与晏 殊 一 样

请胡 瑗 担 当 苏 州 州 学 的 教 官，著 名 的“苏 湖 教

法”即诞生于此。从这点来看，全祖望为范仲淹

单独设立一个学案，将其视作宋学先驱之一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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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高度评价其人品道德与学术功绩的做法是符

合史实而恰当的。

二、欧阳修的佛教批判与学术评价

欧阳修（１００７—１０７２）与范仲淹一样是著名

的政治家。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，欧阳 修 继 韩

愈之后提倡古文，在改革“西昆体”的诗文风格

的同时提倡文以载道，又改变韩愈《原道》中所

谓“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”的简单粗暴的佛教

批判方式，主张发明儒家礼义的根本理论以战

胜佛学（《本论》）。［３］１９８－２０１从后世来看，欧阳修的

佛教批判虽不够深刻，但其倡导的深入钻研并

阐发儒家义理以从根本上战胜佛理的努力方向

无疑是正确的。其后，以洛学为代表的 道 学 之

形成可说就是沿此思路发明儒家的心性义理精

髓，以此来对抗并战胜当时流行的异端之学，特
别是禅学，从而重建儒学之权威的过 程。洛 学

的创始人“二程”在大力阐发以《四书》为代表的

儒家思孟学派之义理的同时，对佛教也进行了

不遗余力的批判。程颐提出：“天有是 理，圣 人

循而行之，所谓道也。圣人本天，释氏本心。”［７］

他认为，儒家从天理出发重视外部的格物穷理，
而禅学则从本心出发重视内在的觉悟和反求，
从而将两者对立起来了。这当然是为了强调儒

释之间的差异，即以天理之实应对佛教明心见

性的性空。而《宋元学案》的编纂者黄宗羲、黄

百家父子主张儒佛之辨只在于“天理”二字，即

佛教否定了世界的客观存在及作为其法则的天

理而专任主观心之知觉作用。他们的佛教批判

可以说都是循着欧阳修“修其本以胜之”［３］２００方

针的不断深化。欧阳修也因其在佛教批判上的

坚定立场和突出的学术成就，在当时已被人们

一致公认为韩愈道统与文统的 继 承 人［８］，并 且

也得到后世道学家如杨时等人的推崇。
欧阳修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不 仅 文 学

成就卓越，还留下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经史著作。
例如，其《易童子问》针对一直被视作孔子著作

的《系辞传》等“十翼”提出置疑，指出《系辞传》
关于八卦起源的“河图洛书说”与“观象立卦说”
相互矛 盾，其 中 必 定 有 误。［３］１９５其 论 述 开 宋 学

“疑传”“疑经”的风气之先，可说是不拘泥于前

人之成说而强调自己独立思考的宋学精神之先

导。其《诗本义》也被四库馆臣推为宋代不迷信

毛郑而抛弃小序以己意解《诗》的开山 之 作。［９］

在全祖望看来，欧阳修在儒学上的造诣虽已相

当深厚，可以说已经体会到了儒学的梗概，但这

主要是其天生的优异资质使然，如果他能够直

接师事于圣人而专心致力于儒学的话，则其学

术造诣又将 不 可 限 量 了。［３］１８１这 种 评 价 无 疑 带

有推崇儒学（道学）贬低文人的色彩。事实上，
“二程”等道学家多将溺于文章、文学之事视作

妨害体 道 的“玩 物 丧 志”之 举［３］５７６，将 文 人（文

士）置于经师（经学）与儒者（儒学）之下［３］６３２，同

时又往往过分强调文章的道德教化作用（“文以

载道”）而有轻视艺术形式与情感、欲望表达的

倾向（“存理灭欲”），因此道学与文学在某种程

度上甚至走向了对立面。宋代以欧阳修为代表

的文学家（包括欧阳修、“三苏”、王安石、柳永、
陆游、辛弃 疾 等）均 非 道 学（程 朱 理 学 为 主）中

人，甚至本身就属于道学的对立学派（新学、功

利之学），或是道学所不齿之人（如柳永之放浪

形骸）。站在儒学（道学）的立场对文人及其学

问加以贬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三、陈襄的诚明说与人才举荐

正如全祖望所指出的，胡瑗 与 孙 复 兴 起 之

时，福建的陈襄等“闽中古灵四先生”也讲学于

海上，其所得虽尚未达到深粹之境界，但已经略

见大体，与胡瑗、孙复可说是 同 调。然 而，宋 代

学者在 追 溯 宋 学 渊 源 时 往 往 不 提“闽 中 四 先

生”，严格说 起 来 这 是 有 疏 漏 且 不 妥 的。［３］２２５所

谓“闽中四先生”，包 括 陈 襄（１０１７—１０８０，字 述

古，又称“古 灵 先 生”）、郑 穆（１０１８—１０９２，字 闳

中）、陈 烈 （１０１２—１０８７，字 季 慈）、周 希 孟

（１０１３—１０５４，字公辟），四 人 均 为 福 建 侯 官 人，
其中以陈襄最为有名。以下，笔者就陈 襄 的 学

问与事功进行一些探讨。
陈襄的年辈比胡 瑗 为 迟。当 时，士 人 多 溺

于章句训诂之学而不知先王礼义之大体，上至

王公下及士人，在选取人才时均以长于词章为

有才能，而以守经术品行为迂阔。陈襄 为 了 纠

正这种时弊，自赴任各地起，以兴办学校培养人

才为先务，以明经笃行之人为首选。为此，陈襄

与陈烈等一批有识之士一起将天下之事作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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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当行之 任 务 并 致 力 于 传 播 先 圣 之 道。［３］２２９－２３０

其教育功绩与胡瑗相伯仲，当时胡瑗门下的弟

子达一千七百零四人，连孙复也不能与之相比，
而陈襄之弟子也超过了千人。而且，胡 瑗 门 下

的孙觉、管师复等也曾师事于陈襄。当 时 周 敦

颐兴起于南方，司马光、张载、邵 雍、程 颢、程 颐

兴起于北方，学问逐渐达于精深的境 地。陈 襄

之所得虽不及这些大儒，但与石介相比则入于

精微［３］２３１，其 倡 道 之“工 夫”也 仅 次 于 胡 瑗、孙

复，可说是程、张之先驱。所以，全 祖 望 为 其 特

立一学案以 表 彰 其 思 想 史 地 位 及 学 问。［３］２２８全

祖望指出：“古灵先生讲学，以诚明为 主。其 立

朝，尤以 荐 贤 为 急。”［３］２３５笔 者 拟 从 学 问（诚 明

说）与事功（荐贤）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。
在学问方面，陈襄在讲学时 以 诚 明 说 为 其

主旨。《中庸》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 之 者，人

之道也。……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
诚则明矣。明则诚矣”；孟子则说：“诚 者，天 之

道也。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”（《孟 子·离 娄 上》）
在陈襄看来，“圣人先得乎诚，诚则明矣。贤人，
思诚者也，因明而后诚。存其所谓正而公者，去
其所谓邪而私者，此之谓择善。戒慎于 不 睹 不

闻之际，此之谓慎独。而固执之，此之谓明则诚

矣”［３］２３１。圣人先 得 乎 诚，由 诚 而 明，即 圣 人 之

德本来就是真实无伪的，因而可自然达于明；而
贤人则通 过 思 诚，才 能 由 明 以 达 于 诚 的 境 界。
具体而言，存其公正而除去利己私心即是择善，
于不睹不闻处戒慎即是慎独，而牢牢把握这些

要点的话即可由明而入诚了。由此可 知，陈 襄

的着眼点还是在于“自明诚”的教化功夫，其诚

明说虽较周敦颐、张载、“二程”之说为粗疏，但

其大旨则可说是一致的，在宋代思想史上有一

定的贡献。与陈襄同时代的宋代理学奠基人周

敦颐最早基于宇宙本体论寻求人道（人性）之依

据，通过“诚”将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，从而构建

了贯通天人的完整思想体系。周敦颐 认 为，天

道之诚是人 之 成 圣 的 根 据［３］４９５，又 将《易 传》的

天道观（乾 道）与《中 庸》的 心 性 论（诚）结 合 起

来，以 生 化 万 物 的 本 源“乾 元”为 天 道，进 而 将

“乾元”作为四德之本———诚（即天命之性）之本

源，而诚又是五常百行等伦理道德的本源。“主
静”的工夫则是确立自己的性命，也就是人道的

手段。［３］４８２－４８３这样，周敦颐便以诚为中介，按“乾

元（太极天道）—诚—主静（人极 人 道）”的 顺 序

将天道与人道结合了起来，从而阐发了天人合

一的思想。其后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进 而 指

出：“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，圣人之德，所性而

有者也。天道也。先明乎善，而后能实其善者，
贤人之学，由教而入者也。人 道 也。诚 则 无 不

明矣，明 则 可 以 至 于 诚 矣。”［１０］按 照 朱 熹 的 解

释，圣人由于禀气清明而无人欲之杂，其德性本

来就是真实无伪而无所不明，这是圣人所固有

的本性，自然符合“诚”之天道；贤人由于禀气驳

杂而有人欲之累，其学只能先发明善性，经过后

天努力方能达到真实无伪的境界，因此贤人之

为学必须从后天的教化入手，此即是人所应当

尽力之人道。符合“诚”之天道则自然明善，由

发明善性最终也可以到达“诚”之境界。二者殊

途而同归。由以上可知，朱熹的诚明说 可 以 说

是结合周敦颐的诚体太极（朱熹将其解释为天

理）的本体论与陈襄的以诚明区分圣贤的工夫

论而来。
在事功方面，陈襄在朝为官 时 以 举 荐 德 才

兼备之人才为急务。在经筵时，神宗曾 向 他 咨

访人才，于是他提交了“熙宁经筵荐三十三人品

目”。从其具体内容来看，对司马光、韩维、吕公

著、苏颂、孙觉等大臣的评价皆可说与他们的人

格品行与学术专长相符合。例如，对于张载，陈
襄称他是“西方学者，一人而已”，对于苏轼，陈

襄称其“不长于经术”，由此也可见陈襄自身学

问人品之纯 粹 不 苟。［３］２３５此 外，陈 襄 还 作 有《与

陈安抚荐士书》（九人），《与韩丞相荐士书》（十

七人），《与蔡舍人荐士书》（八人）等举荐书。当

时没有比陈襄更留意于天下人才的了，而其举

荐可以说几乎将日后的名臣均囊括其中。其中

有许多讲学之儒者，除了胡瑗、“二程”、张载之

外，盛侨、吴孜、刘彝、顾临、周颖、倪天隐均为胡

瑗的弟子，杨国宾、贾易则是程颐的弟子，孙觉、
管师常则是陈襄的弟子而后卒业于胡瑗。只有

常秩、林希二人因投靠新党而辜负了陈襄的期

待（陈 襄 对 王 安 石 变 法 的 弊 端 多 有 批 评）。此

外，陈襄还曾请朝廷看在石介经术忠诚的份上

授其子以职 位。［３］２３６宋 神 宗 虽 没 有 完 全 采 纳 其

推荐，但后来南宋高宗得到其推荐书后，下令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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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公布天下以作为推荐人才的范本。［３］２２８同时，
抗金名将李纲在给《古灵集》作序时也盛赞其德

业与文章。其后，四库馆臣在《古灵集》提要中

也认为推荐人才是其生平两大功绩之一（另一

功绩为熙宁中弹劾王安石抨击新法，并预见到

了日后新法施行之流弊）。［１１］

四、地域学派的兴起及其

思想史地位

在中国思想史上，自春秋战 国 诸 子 百 家 兴

起以来，学 术 思 想 就 打 上 了 地 域 色 彩 的 烙 印。
最显著者就是所谓南北学术风格的差异。儒家

思想也不例外，兴起于邹鲁一带的儒家学派自

孔孟以来即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。其 中，宋 元

儒学诸学派的地域性可说尤为显著，一般是围

绕着一位 或 数 位 大 儒（创 始 人）所 居 住 的 地 域

（出生地或讲学地）形成一个学派，因而学派往

往就以其创始人的籍贯或居住地（讲学地）来命

名。这一点也集中体现在《宋元学案》中。
正如全祖望所指出的，北宋仁宗庆历之际，

除了胡瑗、孙复、“古灵四先生”以外，儒家学统

在四方兴起，呈现出一个遍地开花的良好态势。
具体来说，齐鲁（山东）有士建中、刘颜辅佐孙复

而起。浙东有明州（宁波）的杨适、杜 醇、王 致、
楼郁、王说五人，以及永嘉（温州）的王开祖、丁

昌期二人兴起；浙西则有钱塘（杭州）的吴师仁，
他们都与胡瑗之湖学相呼应。闽中（福建）则有

章望之、黄晞兴起，二人与“古灵四先生”可谓同

调。关中（陕西）则有申颜、侯可兴起，二人可说

是张载关学之先驱。蜀中（四川）则有宇文之邵

（１０２９—１０８２）兴 起，他 可 说 是 范 祖 禹（１０４１—

１０９８）蜀学之先驱。这些人物在思想史 上 名 气

都不大，但其开拓宋学之功绩则是值得后世铭

记的。［３］２５１－２５２实际上，全祖望在修补《宋元学案》
的过程中填补思想史空白（其一即思想史上的

次要学者）的 工 作 也 集 中 体 现 在“士 刘 诸 儒 学

案”之中。以下，笔者围绕着“士刘诸儒学案”中
所收全祖望的案语与文章，对上述学者的思想

史地位与学术功绩等进行一些探讨。
山东士建中（字熙道，９９８—１０５８）是孙复的

同调。他曾见孙复年过五十岁而尚未 成 家，于

是筹划为孙复买田宅以娶妻室，从这里也可见

其古道热肠。他还曾劝戒石介，谓其尚 未 达 到

中庸之道，也可谓切中石介的弊病。由此可知，
士建中确实不愧为伊洛之前的躬行君子。［３］２５２

浙东永嘉师道之 确 立 始 自 王 开 祖（１０３５—

１０６８，胡瑗的同调），当时伊洛诸人尚未兴起，而
王开祖之讲学实与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陈 襄 等 人

相呼应。［３］２５３继而永嘉之林石（塘奥）兴起，他是

胡瑗与陈襄的再传弟子。当时丁昌期也辅佐林

石而起［３］２５５，其后永嘉学者辈出。因此，现在有

研究 者 将 南 宋 浙 东 永 嘉 学 派（以 薛 季 宣、陈 傅

良、叶适为代表）的渊源追溯至王开祖、林石、丁
昌期。［１２］从地域 学 风（师 道）的 传 承 来 看，这 种

看法无疑有其道理，但永嘉学派的直接渊源则

可追溯至“二程”洛学。此外，王开祖《儒志编》
云：“由孟 子 以 来，道 学 不 明。今 将 述 尧、舜 之

道，论文、武之治，杜淫邪之路，开皇极之门。吾

畏天者也，岂得已哉。”［３］２５３依据姜广辉的考证，
王开祖在这里最早提出了“道学”这一名称。［１３］

其所说的“道学”实指儒学，而今天学术界则一

般将道学与理学（包括理学、心学、事功之学在

内的广义概念）等同起来。
浙东明州的杨适、杜醇、王致、楼郁、王说五

人都是全祖望的同乡先贤。南宋时明州出身的

大 儒 王 应 麟 曾 经 为 他 们 一 一 作 传 以 表 彰 其 事

迹。① 全祖望 在 此 基 础 上 作 了《庆 历 五 先 生 书

院记》《辨鄞江墓志》等文章。后来，王梓材将其

收入“士刘诸儒学案”中。依据全氏的考证，杨

适等五人大抵隐居乡里而不愿出仕，致力于教

育事业而不 追 求 功 名［３］２６４，可 当 时 先 后 担 任 明

州地方长官的范仲淹、王安石等人皆屈尊求见，
惟恐失去这些人才，可见五先生之学问道德的

感召力。其中与五先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官

是王安石（文公）。王安石从庆历七年（１０４７，时
年２７岁）至皇祐二年（１０５０）曾担任明州鄞县的

地方官而与五先生交往。后来，王安石 成 为 北

宋宰相并向天下推行其新法时，杨适、杜 醇、王

致三人已经谢世，而楼郁与王说二人虽在世，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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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愿投靠故人以求取利禄，不愧为洁身自好的

隐逸君子，其声望日高，培养人才渐广，经 过 数

十年的教化，明州在宋元以降得以成为邹鲁那

样的儒学名邦，而此过程中五先生可谓居功至

伟。［３］２５７虽然五先生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，无法

知晓其微言，但从“士刘诸儒学案”中所收录五

先生门人的人格气象与德业学问尚可窥见五先

生之人品学问的巨大影响。例如，丰稷（王 致、
楼郁门 人）之“劲 节”、周 锷（楼 郁 门 人）之“孤

标”，以及史简、史诏父子（楼郁门人）之“纯孝”、
陈摅、俞伟（王致门人）之“深仁”、姚孳（王致门

人）之“异政”、袁毂（楼郁门人）之“神明”、汪洙

（王致门人）之“丰 滀”、王 该（王 致 家 学）之“清

贫”、舒 亶（楼 郁 门 人，后 来 依 附 新 党 而 晚 节 不

保）之“文 辞”都 是 值 得 称 道 的。［３］２５８－２５９当 然，全

祖望在修补《宋元学案》时辑录如此众多的先贤

之事迹与学问，无疑是出于其表彰乡贤的意图

而有意为之的，这其实也是全祖望一生史学事

业的重心所在。此外，杨时在担任国子祭酒时，
明州鄞县师事杨时的人有不少，其中高闶作为

杨时的高徒精通经学，其《春秋集注》发明圣人

褒贬义例之精到远过于胡安国之《春秋传》，其

礼学为朱熹所取，其易学为胡宏所取。因 此 全

祖望在其《长春书院记》中指出，鄞县之学派虽

可追溯至“庆历五先生”，但直接继承洛学之学

脉则始自高闶。［１４］

关学尚未兴起之时，关中已有胡瑗、孙复之

同调申颜兴起，不久张载兄弟继之而起并创立

了关学。申颜可以说有开启关中学术 之 功 绩，
而侯可则是申颜的生死之交。从其学 问 来 看，
侯可并不是迂腐无用之学者，但《宋史》将其列

入“义士传”而不入“儒林传”，导致其学术黯而

不彰，因此全祖望特意表彰二人之学术并以之

作为关学之先驱。［３］２６１

上述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陈襄、士建中、侯可这

些人物的学术特长各异，多不被收入《宋史》的

“儒林传”或“道学传”这些专门的儒学史传中，
而往往被视为政治家、文人或义士归入其他门

类了。事 实 上，全 祖 望 对《宋 史》中 划 分“儒 林

传”（学人）与“文苑传”（文人），从而导致“学人

不入诗派，诗人不入学派”［１５］的做法深感不满，
指出宋代 如 黄 庭 坚、杨 万 里 等 兼 具“学 者”（儒

者）与“文人”双重身份的人物不在少数。于是，
他不仅将《宋史》中划为文人而收入“文苑传”的
黄庭坚等人收入《宋元学案》中，还为北宋文坛

的盟主欧阳修（卷四“庐陵学案”）与“三苏”（卷

九十九“苏氏蜀学略”）设立单独的学案或略案。
这样，在 黄 宗 羲、黄 百 家 父 子 的 合“道”（“道 学

传”）与“儒”（“儒 林 传”）为 一 的 思 想 史 观 基 础

上，全祖望进而又提出了合“道”“儒”“文”（“文

苑传”）为一的思想史观，可说与《元史》中仅设

立“儒学传”的做法相近。不仅如此，全祖望还

将《宋史》中收入“义士传”（侯可）、“忠义传”（郭
忠孝等）、“隐逸传”（戚同文等）、“奸臣传”（邢恕

等）等 合 传 中 的 人 物 也 收 录 进《宋 元 学 案》之

中。① 这样就使得宋元时期与周边等方面大体

齐备，从而大大充实了作为学术思想史的《宋元

学案》的内容。
总而言之，全祖望为了展示 宋 元 儒 学 思 想

史的全貌，在黄氏父子的“黄氏原本”基础上，分
立或补立了许多学案。这些补立学案中的学者

或是在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贡献，但

后世鲜为人知，而被黄氏父子所忽视的人物，如
为胡瑗、孙复及其弟子同时代的宋学先驱“古灵

四先生”设立的“古灵四先生学案”，以及为士建

中等人设立的“士刘诸儒学案”就是其代表，或

者虽有名而因黄氏父子的道学立场而被排除在

思想史之外的人物。为王安石的“新学”设立的

“荆公新学略”与为“三苏”之“蜀学”设立的“苏

氏蜀学略”就是其代表。范仲淹与欧阳修两人

虽然有名，但前者主要作为政治家，后者主要作

为文学家和史学家而著名。全祖望将两人置于

宋学的发展脉络中肯定了其在学术史上所起的

推动作用，为此而特意设立了“高平学案”与“庐
（下转第５７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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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邓广铭在其《论宋学的博大精深》一文中批评了《宋史

·道学传》的框架，主张 宋 学（思 想 史）研 究 中 除 了 关 注“道 学

传”中的人物之外，对“儒林传”“文苑传”“隐逸传”等中的儒者

也应该加以关注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见出宋代儒学 之 全 貌。此 观

点与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》中的做法可谓一脉相承。参 见 王 水

照、何寄澎、李伟国：《新 宋 学》（第 二 辑），上 海：上 海 辞 书 出 版

社２００３年版，第６页。



现错误及时纠正；上级督导 部 门，如 国 家／地 方

语言文字委员会、国家旅游局等需定期督导、定
期整治，将标示语的英文译写作为重要考察与

评判点，实现标示语翻译的规范化和标准化，并
逐渐建立常态长效机制。当然，这一问 题 也 需

要学界与各方游客的监督。只有全社会群策群

力，有心并有力地治理语言生态环境，不断提高

译写水平，成熟的标示语双语机制才能尽快建

立起来，并为提高江苏省旅游景区乃至国家形

象做出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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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学案”。此 外，全 祖 望 还 基 于 其 史 学 家 的 立

场，模仿大事表的体裁创立了“元祐党案”与“庆
元党案”两个党案，从而使作为宋元儒学思想史

的《宋元学案》在内容上趋于完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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